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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遗 失 声 明
中宁县琪昌源洁净煤配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21MA76GHH827）
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李俊英遗失银川尚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三沙源4区16一1一402契锐收
据，收据号 0000318，契锐 5384.14元，抵押登记费 80元，代办费 200元。合计
5664.14元（大写：伍仟陆佰陆拾肆元壹角肆分），特此声明。
吴建设遗失宁AD5166营运证，特此声明。
牛靖瑞遗失宁AK2735营运证，特此声明。
王俊卿遗失银川市金凤区铭龙·满城熙园7-2-1503室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凭
证，房屋面积113.46平方米，金额5673元，交费日期：2017年9月12日，特此声明。
宁夏睿霖劳务有限公司，宁ALB52挂、宁AYH69挂、宁ARA20挂营运证遗失，特
此声明。
宁夏西吉县硝河乡马昌村下沟组7-076芦勇名下的宁E25659重型半挂牵引车，
车牌遗失，现声明作废。
陕西省吴起县周湾镇周湾村周湾3组11号潘军殿名下的宁E50136行驶证、车牌
遗失，现声明作废。
陕西省定边县砖井镇徐坑村王洼子自然村5组32号王永良名下的宁E25816登记
证书遗失，现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郑旗乡西沿行政村下坪自然村09号罗玉花名下的宁 EU9934、宁
EW5188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遗失，现声明作废。
宁夏同心县丁塘镇河草沟村089号马生贵名下的宁EC012行驶证、登记证书、车
牌遗失，现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高崖乡红岸行政村四自然村号马建贵名下的宁E56929行驶证、登记
证书、车牌遗失，现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高崖乡联合行政村五自然村号王有林名下的宁E10280行驶证、登记
证书遗失，现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高崖乡振兴行政村四自然村 003 号杨得元名下的宁 E25716、宁

E09365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遗失，现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郑旗乡南山行政村上地湾自然村50号杨兴东名下的宁E10292行驶
证、登记证书遗失，现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高崖乡联合行政村四自然村号马宏名下的宁EE8356 轻型栏板货车
登记证书遗失，现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贾塘乡贾塘行政村北山洼自然村号罗占发名下的宁E56293三轮车
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遗失，现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史店乡史店行政村下狼舂自然村087号李耀斌名下的宁E6012挂车
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遗失，现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贾塘乡后塘行政村一队号撒彦梅名下的宁ER9282小型轿车行驶证、
登记证书、车牌遗失，现声明作废。
宁夏海原县贾塘乡黄坪行政村上湾子自然村马占林名下的小型轿车宁E25190登
记证书遗失，现声明作废。
宁夏迅驰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AMD78挂营运证，特此声明。
银川市金凤区妙和手中医诊所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苏伟遗失宁AK9956营运证，特此声明。
袁磊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640521004430，车号：宁EL667挂，特
此声明。
王东亮（身份证号：4127231997****863X）遗失中宁县城商城信用小区1号楼2单
元501号不动产登记证，证号：6401334369，特此声明。
杨波遗失宁B挂9311（黄色）重型仓栅式半挂车车辆道路运输证，道路运输证号：
宁交运管石字640202076606号，特此声明。
宁夏锦宇化工产品销售有限公司遗失宁B8777挂车辆道路运输证，道路运输证
号：640205069042，特此声明。
杨涛遗失宁CH061挂车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证号：640300014923，特此声明。
皮东涛遗失宁夏蓝山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出具的银川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正本原件，

合同编号：宁蓝房售字（2013）第（1596）号，声明作废。
宁夏财海迈星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B8855（挂）道路运输证，证号：640221062300
特此声明。
王娟遗失宁B7239（挂）道路运输证，证号：640200000308，特此声明。
冯德森遗失大武口区长胜路一棵树新苑17幢1单元102号的不动产权证，证号：
宁（2021）石嘴山市不动产权第D0009223号，特此声明。
宁夏双云纯净水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证号：91640200MA77JD013T，特
此声明。
中卫市百事恒兴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宁夏天利新华夏汽车连锁有限公司2022年3
月21日开具的车辆保证金收据，编号：0000013706，金额：12万元整，声明作废。
李慧娟（身份证号：642126197702200026）遗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夏分公司吴忠中心支公司盐池营销服务部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书，证号：
640000300600003460，业务代码：1280120052，特此声明。
灵武市兴梧农业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640181MA76JPQN04，特此声明。
宁夏铁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739BW9H）遗失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证号：D264026726，发证日期：2019年 10月 12
日），声明作废。
钱琳（6401021986****1220）遗失银川天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26
日开具的购房预收款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票号:NO.00539414，金额:272820元，
声明作废。
宁 夏 银 鑫 泰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6N6HG6Q），遗失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发票章、法定代表人章及营
业执照正、副本，特此声明。
赵志雄，宁AKA02挂遗失营运证，特此声明。
田泽海，宁AM0088营运证遗失，特此声明。

标的依据现状进行拍卖，竞买人须实地勘查标的，我公司自即日起组织竞
买人勘察标的。有意竞拍者请于报名截止日前交纳竞拍保证金后持有效身份
证和保证金交纳凭证到我公司办理报名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
后3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报名截止日期：2023年3月17日17时
报名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文化城中区贰栋柒号
联系方式：0951-5986008 15809687999 李女士

宁夏中鹿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 2023年 3月 21日 9时在本行拍卖厅对以下标的进行公

开拍卖：

序
号

1

标的名称

大武口区隆湖一站浴
山谭大街沙湖古镇1

幢3号

面积
（平方米）

131.45

参考价
（元）

118870

序
号

2

标的名称

大武口区隆湖一站浴
山谭大街沙湖古镇1

幢4号

面积
（平方米）

259.56

参考价
（元）

230070

更正
本院于 2023年

3月 2日刊登在《宁

夏 法 治 报》总 第

1791 期 第 6 版

（2022）宁 0122民初

1387号案件，“杨福

勇”，应更正为“杨

富勇”。

特此更正。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佳盛和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清算公告
兹宁夏佳盛和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9年 6月 20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22MA772XLBOU，现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准备解散注销，共成立清算组清理债务，请有关
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35日内前来申报债权，清算完毕后予以注销。特此公告。

申报地址：银川市天源财汇中心C座26层 电话：18169589582（黄女士）
宁夏佳盛和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3年3月13日

黄晓军：

本院受理原告危连起与被告黄晓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令：一、被告黄晓军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支付原告危连起货款 13000元；二、案件受理费 125元、公告费 480元，合计

605元，由被告黄晓军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521民初12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鸣沙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对《宁夏永利电子新材料有限
公司光电制绿氢绿胺溶剂产业链延伸示范项目（一期）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按照一次规划分期实

施，一期建设 2万Nm3/h水电解制氢、20万吨合成氨等
生产装置及配套辅助设施；二期建设 15万吨甲胺、10万
吨N-甲基吡咯烷酮、5万吨二甲基乙酰胺和 5万吨二甲
基甲酰胺等生产装置及配套辅助设施。整个生产过程
对“三废”污染源及噪声均采取了相应的防治措施。项
目建成后年产 20万吨合成氨、15万吨甲胺、10万吨N-
甲基吡咯烷酮、5万吨二甲基乙酰胺、5万吨二甲基甲酰
胺及 2万标方氢气。本次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仅含一期
建设内容及规模。

二、查询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和途径
通 过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7m2mee5hAR⁃

Co9kDaFXs7oA 提取码：wr4i 获取电子版，也可向建设单
位索取纸质版文件。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及主要事项
征求评价范围内所有敏感点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

和环境保护措施的建议和意见，需要公众监督，以便完善
工程环保治理措施。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写信、发邮件、填写公参意见表的

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公众意见表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xCH4acvFyOFjoP8gaeqMQw 提取码：w9mu。

五、起止时间
2023年3月6日至2023年3月17日
六、联系人及联系单位
建设单位：宁夏永利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程经理
电话：15809588201
地址：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宁夏永利电子新材料有限

公司）。
报告书编制单位：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电话：

010-61917210。
宁夏永利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永利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光电制绿氢绿胺溶剂产业链
延伸示范项目（一期）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2023）宁0181民初1072号

俞刚：

本院受理李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诉：一、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7万元及利息100200元。（利息按照月利息二分计算，自2017年10月30日至诉讼之日2023年2月10日，
之后的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以上合计170200元；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普通独任审理用）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临河镇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银川新源实业有限公司强制清算公告
（2023）新源清组字第3号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年12月16日，根据宁夏神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贺兰县人民法院作出（2022）宁
0122清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银川新源实业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3月6日
作出（2022）宁0122强清2号决定书，指定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担任银川新源实业有限公司清
算组。现就强制清算事宜公告如下：请银川新源实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你（单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由你（单位）自行承担。未申报债权的，不得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逾期申报债权的，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银川新源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
有人，应当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30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返还财产。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
董监高、财务人员等应妥善保管占有的公司财产、印章、证照、财务资料等物品，并及时向清算组
移交。清算组通讯地址：银川市金凤区阅海路35号银基大厦10-11层【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

联系人：汪律师，15349692850；文律师：13895183165。
银川新源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3年3月13日

（2022）宁0104民初10245号

李秀莲：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润丰枸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齐晓民、李秀莲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本院已依法作出（2022）宁0104民初10245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宁夏润丰枸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融资
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代偿款10909838.22元，并按年利率8.7%支付其中1212765.78元代偿款自2021年3月24日起、209717.81元代偿款自2021年
6月29日起、296559元代偿款自2021年9月28日起、9190795.63元代偿款自2021年12月3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原告宁
夏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有权以被告宁夏润丰枸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抵押的位于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人和路东侧【土地证号：永国用
（2014）第60162号】以及位于望远工业园区【土地证号永国用（2014）第60133号】的两块土地折价或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三、原告宁夏
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有权以被告宁夏润丰枸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抵押的位于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人和路东侧三号生产车间（证号：宁
房权证永宁字第20160436号）四号生产车间（证号：宁房权证永宁字第20160437号）、五号生产车间（证号：宁房权证永宁字第20160438号）折价或
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四、被告齐晓民、李秀莲对宁夏润丰枸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清偿责任后，有
权向被告宁夏润丰枸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追偿。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060元，由原告宁夏融资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3888元，被告宁夏润丰枸
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齐晓民、李秀莲负担84172元；公告费500元，由被告宁夏润丰枸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齐晓民、李秀莲负担。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5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尹豆豆：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宁支行与被告尹豆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判令：一、被告尹豆豆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宁支行贷款 3100元，支付截至 2022年 9月
13日利息2346.02元，共计5446.02元，并按年利
率13.5%承担贷款3100元未予返还部分自2022
年9月14日起至实际清付之日的利息；二、案件
受理费50元、公告费480元，合计530元，由被告
尹豆豆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521民初 7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鸣沙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贺兰县劳动争议仲裁公告
宁夏澜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申请人朱佩蓉、张正合与你公司劳
动争议二案（贺劳人仲字〔2023〕第079、080号），因无
法将答辩通知书及其他仲裁文书送达给你公司，现
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
定，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请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30日内到本委进行签收，逾期不签收即视为
送达。本委原定于2023年3月16日上午9时和2023
年3月16日下午14时30分开庭审理，现延期至2023
年 4月 24日下午 14时 30分和 2023年 4月 24日下午
15时 30分在贺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开庭审理
（地址：贺兰县光明西路仁和巷4号）。请准时参加庭
审，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裁决。签收
仲裁裁决书的期限为开庭后 30日内，逾期不签收即
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贺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贺兰县劳动争议仲裁公告
宁夏贵宁源工贸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申请人温福祥与你公司劳动争议
一案（贺劳人仲字〔2023〕第059号），因无法将答辩
通知书及其他仲裁文书送达给你公司，现根据《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请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委进行签收，逾期不签收即视为送
达。本委原定于2023年3月8日下午14时30分开
庭审理此案，现延期至 2023年 4月 21日上午 9时
在贺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地
址：贺兰县光明西路仁和巷4号）。请准时参加庭
审，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裁决。签
收仲裁裁决书的期限为开庭后 30日内，逾期不签
收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贺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周绘：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以及公司实际情况，现决
定于 2023年 3月 15日 9时在会议
室召开股东会议，具体事项：一、讨
论决定公司注销事宜。二、讨论决
定成立清算组。三、讨论决定将公
司注销情况登报并告知公司债权
债务人。

请你接到通知后准时出席股
东会议。特此通知。

中宁县喜鸽枸杞专业合作社

2023年3月13日

仲裁公告
宁夏安驰冷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本委受理的马如成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银金劳人仲字【2022】1220号），已于 2023年 2月 9
日依法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银金劳人仲字【2022】1220号裁决书，
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路与满城街交叉路口南500米银川
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四楼403办公室，电话：8307485）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取即视
为送达。裁决书内容如下：自本裁决书发生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工资共计陆
仟陆佰柒拾柒元肆角柒分（6677.47元）（月平均工资4844.5元/月×2个月-3月已发放工资3457元+
月平均工资4844.5元/月÷21.75天×2天）；自本裁决书发生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
人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共计壹万壹仟陆佰玖拾叁元陆角贰分（11693.62元）（月平均工资
4844.5元/月×2个月+月平均工资4844.5元/月÷21.75天×9天）自本裁决书发生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
被申请人为申请人补缴2022年2月至4月期间的各项社会保险，双方按各自比例承担应缴费用，滞
纳金责任由被申请人承担，具体缴费金额以社保机构核算为准；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当事人
如对本裁决不服，可以自本仲裁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期满不起诉的，
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3月13日

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
韩 雁 飞 先 生（ 身 份 证 号 ：

62242719****5077）

公司于 2022年 3月 5日给您发
送了《上班通知函》，要求您于 2022
年3月8日前回原岗位进行工作，但
是截至到目前，您未按照规定的时间
来公司报到，且未办理任何请假手
续，您已经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
度。依据《员工手册》中关于旷工的
规定，公司决定于2022年3月8日与
您解除劳动关系。特此通知。

宁夏大北农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3日

解除劳动合同声明
吴小娟，因你自 2023年 1月 2日起至

今，未按照我司管理规定提前递交离职申
请，直接以请假为由与公司失去联系，并在
未与我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就职其他
公司。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公司对你
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经过多次与你
联系未果。请你自本通告刊登之日起 5个
工作日内到公司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
手续。若未按照时间内回公司办理手续，
视为自动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将按照相关法
律规定予以直接解除劳动合同。特此声明。

宁夏世荣恒馨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3日

陈海霞：

本院受理原告陈诗祺诉被告陈海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民初 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陈海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陈诗祺 2018年至
2020年期间借款本金 18000元；二、被告陈海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
还原告陈诗祺 2021年借款本金 120000元，并支付原告陈诗祺利息损失
5266元；三、驳回原告陈诗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734
元，公告费 600元，以上共计 4334元，由被告陈海霞负担 3815元，由原告
陈诗祺负担 519元。）。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闽宁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李龙：

本院受理原告郭青与被告李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1万元，利息
2246元（自 2020年 12月 23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年利率
3.7%），本息合计1224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致广大
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一封信、“三个规
定”告知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养老诈骗线索举报的
一封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李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武卫东：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公司）
与被告武卫东追偿权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121民初 46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武卫东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偿款 57784.04
元及利息 3089.84元（后续利息，以未付代付本息为基数，按年利率 3.85%计
算，自 2022年 8月 21日至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宁夏金色阳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34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
武卫东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望远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马俊福：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提前解除原告
与被告签订的《黄河 e贷授信借款合同》；2.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
金50000元，利息3649.26元（利息自2022年7月1日至2023年2
月9日），本息合计53649.26元，并承担实际还清借款前的全部利
息，利随本清；3.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负担。按原告提
供的被告地址，本院无法直接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喊叫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马剑：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
偿还原告贷款本金 40000元，利息 3332.52元（利息自 2022年
4月 1日至 2023年 2月 9日），本息合计 43332.52元；2.案件受
理费由被告负担。按原告提供的被告地址，本院无法直接
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通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喊叫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哈国中、杨树兰：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县支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
偿还原告贷款本金 83000 元，利息 2303.04 元，共计 85303.04 元
（利息计算至 2021年 12月 21日之后的利息继续主张至贷款还
清时为止）；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按原告提供的被告地
址，本院无法直接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喊叫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马月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田兴军、田生
保、杨学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田兴军、
马月兰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30000元，利息 3267.15元（利息自 2022年 4月 1
日至 2023年 2月 15日止），本息合计 33267.15元，并承担实际还清贷款本
金前的利息，利随本清；2.被告田生保、杨学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3.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负担。按原告提供的被告地址，本院
无法直接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1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喊叫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判。

中宁县人民法院

朱永奎：

原告谢良龙与被告朱永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判令：一、被告朱永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谢良龙借款
30000元，支付 2015年 11月 1日至 2022年 7月 31日期间借款利息
7395元，共计 37395元，并按年利率 3.65%承担 30000元借款未予返
还部分自 2022年 8月 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利息；二、驳回原告谢
良龙的其他诉讼请求；三、案件受理费 822元、公告费 480元，共计
1302元，由被告朱永奎承担 1232元，由原告谢良龙负担 70元。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521民初 11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鸣沙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